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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在各地有

所不同，总体上各地发放的失业保险金较

低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，居

民消费水平较高，失业保险支付标准仍旧

随着最低工资标准而动，而最低工资标准

调整的步伐又缓慢。根据有关学者的研

究，我国失业保险金对平均工资的替代率

为10%至20%，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替

代率为50%至60%。失业保险支付标准

关乎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业，如果

失业保险金支付水平过低，难以发挥保障

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作用，但过高将不利

于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。因此，失业保

险金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支付是个寻求平衡

的问题。本文对各省市的失业保险条例

进行了考察，详细研究了各地支付标准的

现状，并探索性地对各地失业保险支付

标准进行了调整。

■ 我国学者对失业保险给付标准的

■ 研究情况

有关失业保险支付标准的研究在国

内主要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学者侧重于

失业保险支付标准的定性研究。杨思斌

（2011）针对《社会保险法》中对失业保

险作出的新规定，“失业保险金的标准由

省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府规定，不得低

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”，提出如何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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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我国的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存在标准过低；金额支付固定、不与缴费完全相关；

支付依据单一等问题。在对各省市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微调的基础上，失业保险支付标

准的制定应综合考虑个体差异，失业保险条例中应该详细划分支付标准的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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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

确定失业保险的支付标准，是《社会保

险法》实施后面临的重要问题。吕学静

（2000）研究了中国失业保险支付标准的

改革过程，认为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

计算的失业保险金仍旧太低，应该参照

失业者月收入的45%至50%计发。赵

萌萌(2011）分析了现阶段失业保险支付

标准的合理性，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

失业者享受待遇与缴费工资挂钩的办法

提高失业保险金。

有学者侧重于失业保险支付标准的

定量研究。陈世金、李佳（2011）结合河

北省历年相关数据，以最低工资标准和

缴费工资变化为依据，设计了河北省失

业保险标准的调整模型，并通过秦皇岛

市数据验证了模型的可操作性。汪洁认

为（2008），失业保险的具体支付标准应

该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加上

个人缴费工资的5%至15%，按照此方

法计算出的失业保险金要比当地的失业

保险金普遍提高9.1%至9.9%。郑新业、

王晗（2011）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

研究，得出失业保险支付标准与失业保

险基金的人均收入成正相关，与失业率

呈负相关。

学者们的研究为失业保险支付标准

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，但

是，现有研究忽视了各地失业保险支付标

准本身是存在差异的。

■ 我国失业保险支付标准的现状与

 存在的问题

支付标准的具体做法

我国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当前在各地

的依据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
第一种，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

定比例为支付标准，在最低工资标准的

60%到85%之间，我国的大部分省市采

用了此种做法。

第二种，以最低生活保障作为支付

标准，失业金为最低生活保障的120%

至165%，这样做的有黑龙江和西藏。

第三种，以失业人员失业前12个月

月平均缴费基数确定，采用这样标准的

是江苏和海南两省。

第四种，以失业人员累计缴费年限

和个人年龄固定标准支付，这样做的只有

上海市。

第五种，以固定金额标准支付，只

要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不高于最

低工资标准，金额多少由地方政府自行确

定，如北京、天津、山西等省市。

支付标准存在的问题

首先，失业保险的功能之一是保障

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。但将

2期.indd   19 2014.1.24   3:02:21 PM

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,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.ac.uk

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

https://core.ac.uk/display/41437738?utm_source=pdf&utm_medium=banner&utm_campaign=pdf-decoration-v1


20 CHINALABOR

现在各地的失业保险金与当地居民平均

食品、交通、通信消费支出（下文称基

本消费支出）比较（见表）发现，失业

保险支付标准太低，导致失业金并不能

满足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。按照国家统

计局的数据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

出包括食品消费支出、衣着消费支出、

居住消费支出、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支

出、医疗保健消费支出、交通和通信费

用、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及其他消费

支出八项内容。而失业人员在食品、交通、

通讯上进行消费以后，已很难再进行其

他项目的消费了。

第二，在指定期限内金额固定的无

差别支付，不考虑缴费时间长短的问题。

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，累计缴费时

间满1年不满10年的，按当地法定最低

工资的70%标准发放；累计缴费时间

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按当地法定最低

工资的75%标准发放；累计缴费时间

满20年以上的，按当地法定最低工资的

80%标准发放。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

规定，缴费满1年不足5年的，领取失

业保险金12个月；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

不足10年的，领取失业保险金18个月；

累计缴费时间10年以上的，领取失业保

险金24个月。失业保险金为最低工资的

80%。虽然，两省将失业保险支付分成

了三个时间段，但是每一时间段的间隔

时间太长，缴费1年和缴费10年的对失

业保险基金收入贡献的差别是相当大的。

假设福州，一个企业职工缴费1年，其

对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贡献为1443元，

而一个缴费9年的职工对失业保险基金

收入的贡献为12983元，按照最低工资

70%发放失业保险金，缴费1年和缴费

9年的各领取失业保险金1540元（2个月

的失业金，2011年最低工资为1100/月）

和13860元（每满1年领取2个月的失业

金）。按照缴费11年和19年对失业保险

基金的贡献为15868元和27408元，各自

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为18150元和19800元

（19年要按照规定应该领取24个月的失

业保险金），不仅个人缴费年限对失业保

险基金收入贡献不等，而且缴费12年以

上的不论多缴几年，只能领取24个月的

失业保险金。

第三，失业保险支付标准依据单一，

较少考虑到失业者个体间的差异。失业

者的个体情况比较复杂，有单身和有家

庭的区别，有年龄的差异等。通过对各

省市失业保险条例的考察，多数省市的

失业保险条例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，只有

上海市的支付标准考虑到了失业者的年龄

问题。现实中，失业年龄对失业者找工作

有很大的关系，刚工作几年的青年失业者

和接近退休年龄的失业者在就业市场中

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。

而且，失业保险金支付的前提是非本

人意愿中断就业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

括：终止劳动合同的；被用人单位解除劳

动合同的；被用人单位开除、除名和辞退的；

根据《劳动法》的三十二条第二、三项与用

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；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。但现实中，很多单位在辞退

职工时会想出各种办法让劳动者自己提出

辞职申请，这类辞职者失业的根本原因不

在其个人，但却不能申领失业保险金。

■ 对失业保险支付标准调整的建议  

失业保险金的保障对象为缴纳了保

费的失业人员，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失业人

员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，并促进其

再就业，其标准应该定义在满足失业人

员和家人基本生活之上。韩兆洲、魏章进

（2006）测算，最低工资标准、失业保险

金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应该满足数

量关系为1∶1.5∶2.25。吕学静（2008）

认为，失业保险金与其他两个标准无固

定数量值的关系。唐钧、苏海南、张留

禄研究认为，失业保险金的支付应该在

考虑到家庭人口数量高于三口之家的低

保标准，低于两口之家的最低工资标准，

本文认为，此结论比较合理。

按照这一结论，本文对我国各地

的失业保险金进行了计算，即满足公式

UI=S+1/2(2W-3S)（失业保险金为UI,最

低生活保障为S，最低工资为W）。计算

后发现，各省市失业保险金占最低工资

的比例在70%至85%之间，失业保险金

与平均工资比在20%至70%之间。而且，

经济越发达的地区，平均工资较高的地

区，失业金所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越低；经

济越落后的地区，失业金占平均工资的

比例越高。按照国际经验，失业保险支

付标准一般应与失业者失业前工资相关，

多数国家为失业者失业前工资的30%以

上，很多国家达到了失业者失业前工资的

50%，但我国的失业保险的支付标准仅

达到平均工资的34.9%（均值），东部发

达的省市平均工资的替代率很多达不到

25%，如北京、上海、辽宁、江苏、浙江、

福建、广东等地。

表：2012 年部分地区失业金与平均基本消费（食品消费+交通消费+ 通信消费）支出的情况表

数据来源：各地失业保险条例与2012年中国国家统计年鉴，失业金采用2012年一类地区情况。

省市 北京 天津 江苏 浙江 上海 湖南 江西 新疆 西藏

失业金 (元 ) 951 700 780 768  860 928 500 520 550

基本消费支出（元） 868.9 780.2 693.6 899.5 1059.5 576.6 498.8 492.9 538.5

比例（%） 109 89 112  85.4   81.2 161 100 105 102

｜研究探讨｜

2期.indd   20 2014.1.24   3:02:21 PM



21 2014.02

｜研究探讨｜｜ ｜

月；超过4年的部分，每满半年，领取期

限增加1个月。本文认为，比较科学的是

一年一年来划分支付区间的方法，这样划

分比较细致，对缴费时间不同的失业者

比较公平，权利和义务可以较好地体现

在失业金数量上。

第三，条例制定的支付标准应该综

合考虑个体差异。我国除了上海失业保险

条例规定失业金的给付要按照失业者年

龄不同而区别支付以外，还很少有哪个地

区的支付标准按照失业者个体差异进行

制定。国外很多国家失业金的支付方法

会考虑失业者是否有子女，如德国、卢森

堡等地。是否接受再就业陪训，如捷克，

参加就业再培训的，可以领到上个季度平

均月净收入的60%；不接受再培训则是

上个季度平均月净收入的50%，发3个

月，以后是 45%。是否为自愿失业，如

泰国，自愿失业的可以领取失业前9个月

中最高3个月平均日工资的50%，非自愿

失业的可以领取平均日工资的30%。是

否有助于促进就业，如智利的失业保险

金设有个人账户和互济账户，均设置了最

高和最低限，失业的第一个月失业保险

金相当于最近12个月平均工资的50%，

以后逐月递减。借鉴这些国家失业保险

支付标准做法经验，我国各地的失业保

险条例应该结合当地失业者个体差异进

行完善。一是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，将

失业者按照有无需要抚养子女进行划分。

有需要抚养子女的失业者领取的失业保

通过分析，本文认为，应该从以下

几点对失业保险的支付标准进行调整：

首先，东部省市需要适当提高失业

保险支付标准。东部地区是就业人口密

集的地区，人口流动性大，尤其在企业

工作的劳动者，很容易在企业间和行业间

以及地区间进行工作的转换。北京、上海、

辽宁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居

民基本消费支出都高于中西部地区，失业

保险金的支付标准应该根据当地的物价

水平和消费水平适当的提高。根据2012

年统计数据，这几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

准高于其他地区，但与本地的平均工资相

比差距大于其他地区。计算发现，以上

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的29%

不到，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依据制定失业

保险金支付标准就会更低。如果各地的

失业保险条例中一定要以最低工资标准

作为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制定依据的上限，

那么，各地需要适当的提高最低工资标

准，不能只考虑最低工资标准要与全国平

均水平差不多，更应该考虑本地区经济发

展速度。

第二，失业保险条例中应该详细划

分支付标准的区间。当前，各地的失业保

险条例支付区间划分的情况有以下四种：

第一种是以10年为期限的，第二种是以

5年为期限的，第三种是一年一年划分的，

规定缴费时间5年以上的，按每满1年

增发1个月失业保险金。第四种是按照4

年为期限，每满1年，领取期限增加1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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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金，其支付标准应略高于普通失业者。

二是可以参考捷克的做法，对愿意接受

再就业培训的支付标准高于不需要参加

再就业培训的支付标准。愿意参加再就

业培训说明失业者除了有就业的愿望，个

人再就业能力受限，需要一定的时间和

精力进行学习来提高自己，需要更多的失

业金支持。三是在我国，失业者是否是自

愿失业难以考量，对自愿失业者是否领

取失业金应采取自愿的方式。只要失业

者按照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缴纳了一定时

间的保险费，为失业保险基金做了一定量

的贡献，如果其本人需要，个人提出领取

失业金的申请，就应该支付一定的失业

金，但是支付标准要低于对非自愿失业

者的支付标准，这样既可以发挥失业保

险的共济特性，又可以发挥失业保险权

利义务对等的特性，拓展了保险基金使用

范围。四是各地的失业保险支付标准都

是按照“指定期限内金额固定的无差别支

付”，这种支付方式不利于失业者积极的

寻找工作，这已经被学者所证实。因此，

为了激励失业者积极的寻找工作，失业保

险支付标准可以考虑采取逐月递减的支

付方式，首月失业金的工资替代率较高，

随着失业时间增加，失业金逐月减少，这

样失业金下降的收益曲线对失业者寻找

工作提供了更强的搜寻激励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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